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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合肥市滨湖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

签订委托代建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

 

亿元。自成立之日起，多次获得合肥市委、市政府以及市直相关单位颁发的文明

创建、招商引资、绿化建设等荣誉和表彰。 

2、本公司与滨投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最近三个会计年度，本公司与滨投

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。 

三、合同主要内容 

1、代建工程名称：滨湖沁园工程； 

2、代建工程总投资：1 标段（第 1 包）约 11.31 亿元人民币、2 标段（第 2

包）约 11.27 亿元人民币； 

3、代建工程总建设期：自代建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最后一栋住宅单体取得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本的总期限不得超过 33 个月； 

4、项目概况：1 标段（第 1 包）建筑面积约 35.5649 万平方米，位于紫云路

以北，天津路以东，福州路以南，广东路以西；包含 19 幢 21-33 层高层住宅、3

幢 3-4 层商业、1 幢 15 层创业中心和 1 幢 3 层 24 班幼儿园； 

2 标段（第 2 包）建筑面积约 34.0048 万平方米，位于福州路以北，天津路

以东，万泉河路以南，广东路以西；包含 20 幢 21-33 层高层住宅、5 幢 3-4 层商

业、1 幢 7 层社区用房及 1 幢 3 层 18 班幼儿园； 

5、代建管理费：本公司以工程审计后的项目结算总投资（不包括土地价款）

乘以中标费率 1.48%收取代建管理费用，本次代建工程中标金额合计约 22.58 亿

元人民币，公司将获得约 3,341.84 万元人民币的代建管理费收入； 

付款方式：代建合同签订后，支付项目代建合同价的 5%作为预付款，在之

后进度款支付中分两次等金额扣回；项目开工建设后，根据实施进度，按项目实

际完成工程量乘以中标费率的 80%每季度支付进度款；项目竣工验收备案移交审

计后支付至该代建项目审计价的 95%，剩余款项作为质保金，两年后支付至审计

价的 98%，五年质保期满后支付剩余尾款，所有款项均无息； 

6、本公司代建范围：项目规划用地范围内外的单体、室外总体及市政道路

（含三通一平、房屋、车库、内部道路、给排水、供电、燃气、电话、宽带、消

防、暖通、有线电视、智能化、绿化、景观、装饰、设备、灯饰等全部建筑和配

套设施）建设。 

四、其他相关说明  

1、本公司与滨投公司签订的上述委托代建合同系日常经营行为，无需提交



 

董事会审议；  

2、备查文件：本公司与滨投公司签订的委托代建合同。  

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
